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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根據《外國公司問責法案》的最新消息

於2022年3月23日，就實施《外國公司問責法案》（「HFCAA法案」）而言，美國證
券交易委員會（「美國證交會」）在本公司於2022年3月10日向美國證交會提交其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20-F表格（「2021年20-F表格」）中的年度報告
後，將微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臨時列為委員會認定發行人。美國證交會
於2020年進行的一項審查中曾經估計會有約273名註冊人在HFCAA法案項下被認
定。

有關認定乃根據HFCAA法案進行，HFCAA法案列明，倘美國證交會釐定一家公
司已提交註冊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審計報告，而該會計師事務所自2021年起連續
三年未有接受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的核查，則美國證交會
應禁止其股份或美國存託股在美國的國家證券交易所或場外交易市場交易。本公
司先前披露，其獨立核數師（即出具2021年表格20-F所載審計報告的獨立註冊會
計師事務所）目前未有接受PCAOB核查，因此，PCAOB的認定符合預期。

本公司的美國存託股（每股代表一股A類普通股）自2014年4月17日起在納斯達克
全球精選市場系統報價，代碼為「WB」。本公司的A類普通股自2021年12月8日起
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為「9898」。本公司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A類普
通股與本公司於納斯達克報價的美國存託股可互相轉換。

本公司將繼續監察市場發展及評估所有策略選項。

承董事會命
微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曹國偉先生

香港，2022年3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董事曹國偉先生、王高飛先生、杜紅女士及董
本洪先生以及獨立董事盧伯卿先生、陳丕宏先生及汪延先生。


